
國立宜蘭大學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措施公告 

111/05/17 

本校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目前仍維持於 111年 5月 25日

辦理，依招生簡章規定時地舉行。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

情發展，有關下列注意事項，請考生務必配合辦理： 

 

一、本次考試，請考生務必配合下列事項： 

(一)考生請隨身攜帶具身分證字號及照片之有效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應試，以備

查驗。 

(二)本次甄試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甄試過程中，當試務人員查核身分時，請

配合暫時取下口罩查驗，辨識身分後再戴回。  

(三)請保持個人良好衛生習慣，落實手部及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四)為避免交通壅塞及配合量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而延誤考試時間，請考生提早

30 分鐘到校。如考試當天考生有咳嗽、發燒（額溫≧37.5∘C，耳溫≧

38∘C）或呼吸道等身體不適症狀，將移至備用試場應考。 

(五)為避免群聚可能衍生之交叉感染威脅，請親友儘可能不要陪考；若因特殊

緣由，亦請維持以 1人陪考為限。學校不另準備陪考休息室，非考生請在

校園開放空間等候，陪考人員不得進入各甄試大樓，並請保持適當社交距

離。本校當天提供宜蘭火車站(林森路出口)及宜蘭轉運站至本校間之免費接

駁車，歡迎考生多加利用。 

二、本校相關防疫措施及資訊，將於本校網頁/招生資訊網項下及學系網頁公告。若

有啟動應變機制方案，將以簡訊通知考生，考生請務必於甄試日前 1天至學系

網頁及本校招生資訊網查閱最新消息。 

三、學系啟用應變機制條件如下（改以調整佔分比例後之學測加書審成績評比，甄

選總成績計算方式請詳甄選委員會「防疫應變專區」公告）： 

(一)個案考生如因疫情影響致無法參加第二階段甄試之情形如下：  

1.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之個案。 

(2)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之個案。 

(3)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離之確診者。 

(4)考生因疫情滯留境外經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審核同意者。 

2.考生應至遲於本校甄試日前二日(5 月 23 日下午 3 時前)將申請表及衛政機

關核發之相關證明文件傳真或 mail 至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並以電話確認

(傳真電話：03-9365239；e-mail：yucc@niu.edu.tw；連絡電話：03-

9317308)。若未依規定提出申請或未出具證明文件者，一律不予受理。 

mailto:yucc@niu.edu.tw


3.經本校審核考生符合規定後，始能適用應變方案；考生如經審核不符應變

方案申請資格，而甄試當日亦未到考者，該甄試項目以缺考論處。 

(二) 學系辦理甄試的相關工作人員達一定人數以上具感染風險時，或參與甄試

考生人數達一定比例以上具感染風險時，經學系招生委員會決議啟動應變

機制，學系全面取消口試。  

四、考生應於甄試日前留意自身健康情形，若具感染風險者(確診、居家隔離、居

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果之個案)請填申請表通知本

校以利因應；倘有私自參加甄試之情事，或申請資料造假，經查證屬實者，將

取消甄試成績並通知政府相關單位依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規進行後續處理。 

五、本應變措施公告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就即時疫情應變調整，請

考生隨時留意本校網頁/招生資訊網及報考學系網頁公告。 

六、如有申請入學及相關疫情應變措施問題，請洽詢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電

話：03-9357400 分機 7308 或 7078。 

 

 

 

國立宜蘭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    謹啟 



國立宜蘭大學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甄試應變方案申請表 

111.05.17修正版 

一、考生若因受疫情影響配合防疫無法參加面試，將啟用調整配分比例的應變方

案，改以學測加書面審查進行，佔分方式則把原先採用口試的分數均分給學測

及書面審查；若達校系錄取標準，將以外加名額錄取。 

二、請填妥此申請表，並檢附主管機關開立之證明文件，於 111 年 5 月 23 日（一）

下午 3:00 前，一併傳真至國立宜蘭大學教務處。 

三、傳真電話：03-9365239；聯絡電話：03-9357400 分機 7308，游小姐，傳真後請

務必來電確認。 

四、經審核符合資格之考生，本組將 E-mail 通知審核結果。 

考生姓名  學測應試號碼  

身分證字號  E-mail  

聯絡電話 （日）               （夜） 

（行動） 

報名系組 請填寫考生報考之系組：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配合防疫無法親自前來甄試之情形及應檢附文件 

□自主健康管理就醫採檢尚未接獲檢驗結

果之個案 

請檢附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醫院開

立之證明 

□居家檢疫個案 請檢附居家檢疫通知單 

□居家隔離個案 請檢附居家隔離通知單 

□尚未痊癒或尚未解除隔離之確診者 請檢附確診通知單 

本人茲因受COVID-19疫情影響配合防疫無法親自到校參加第二階段甄試，欲申請

貴校甄試應變方案，改以「學測+書審」方式評比，若達校系錄取標準，將以外加

名額錄取，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宜蘭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  

考生本人親自簽名： 

 

監護人簽名：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國立宜蘭大學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甄試應變方案切結書 

 

本人茲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配合防疫無法親自到校參加第二階段甄試，欲申請

貴校甄試應變方案，因無法於申請截止日(5 月 23 日)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本人最

遲將於 111 年 5 月 30 日前補繳。若逾期仍未補繳，第二階段甄試口試成績將以

缺考論，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宜蘭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  

考生本人親自簽名： 

 

監護人簽名：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